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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州医疗保障局 延边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将日间手术纳入医保支付管理的通知  

延州医保联发〔2023〕16号  

各县（市）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局，有关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按照国家、省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一系列部署要求，为积极探索合

理利用医疗资源和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结合我州

实际情况，决定将日间手术纳入医保支付管理。  

一、指导思想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

〔2020〕5 号）、《吉林省医疗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精神，为提高

医疗资源和医保基金使用效率，以开展日间手术为动力，促进医院提高医疗服

务效率，缩短平均住院床日，方便患者就医，减轻个人负担。  

二、实施条件与范围  

日间手术是指医疗机构在保障医疗质量安全的前提下，需要住院实施手术

的患者于当日来院，为患者提供 24小时内完成手术及出院全流程诊疗的服务模

式。因病情需要延期出院的特殊病例，住院时间不超过 48小时。开展日间手术



的医疗机构，应按照诊疗技术成熟有效、医疗质量安全可控、符合医疗机构等

级水平和功能定位的要求，应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日间手术推荐目录内优

先选择。对按规定应在门诊实施的手术及检查性操作，不纳入日间手术保障范

围。  

医疗机构开展日间手术应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机构

日间医疗质量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国卫办医政发〔2022〕16号）管理规

定，且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核准登记与开展手术相一致的诊疗科目，有麻醉科、重症监护室

等辅助科室和设备。  

（二）设置能满足日间手术组织管理要求的日间手术中心或管理部门，有

专职人员负责日间手术患者统一医保管理。  

（三）定点医院信息系统改造适应日间手术患者费用结算，系统可维护纳

入医保支付的日间手术病种范围。  

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自愿开展日间手术需填报《延边州医保定点医院

日间手术备案表》，经备案后纳入住院报销范围，备案周期为每半年一次。  

三、费用结算  

（一）日间手术医疗费用医保按一次普通住院结算，包括术前两周内门诊

费用一并纳入本次住院费用。其中门诊费用是指在同一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且

与本次日间手术治疗直接相关的门诊术前检查检验等费用。  



（二）患者经门诊确诊需行日间手术的，定点医疗机构应履行告知义务，

经患者同意后及时为患者办理日间手术登记手续。已办登记手续，但因各种原

因未行日间手术的，相关费用按普通门诊相关规定结算。日间手术患者住院期

间出现并发症、合并症或其他意外情况，难以在入院 48小时内出院或不同意进

行日间手术的，应退出日间手术管理，按普通住院管理。  

（三）经备案纳入医保基金支付的日间手术费用，按现行医保住院报销政

策，由个人和医保基金分担。日间手术各项费用按物价标准定价执行，参保患

者先现金垫付，待确定按日间手术结算费用时，再将院前检查及入院后的诊疗

费用按规定项目录入并经医院医保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按普通住院待遇即时结

算。  

（四）日间手术发生的统筹支出纳入医院当年统筹基金总额指标中按月结

算。日间手术医保支付管理实行动态调整，结合日间手术的安全、质量与流程

的实际情况，以及医保费用报销负担测算等，决定是否执行日间手术按病种付

费管理及按病种分值（DIP）付费折成分值或点数。  

（五）异地就医患者纳入本通知保障范围，产生的日间手术费用在定点医

疗机构直接结算，按照“参保地政策、就医地目录”支付待遇。  

四、工作要求  

（一）延边州医疗保障部门负责动态完善日间手术医保支付结算管理，及

时将符合条件的日间手术纳入按病种付费管理范围。各县（市）医疗保障部门

加强对开展日间手术定点医疗机构的综合监管。  



（二）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医疗机构开展日间手术适宜病种目录及临床

路径管理，建立完善日间手术管理制度和诊疗规范，保障医疗安全与质量，并

纳入到相关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和公立医院评审评价中。  

（三）医疗机构严格执行医保服务协议约定、日间手术管理制度与诊疗规

范、日间手术准入和退出机制；成立日间手术管理部门或日间手术中心，规范

入出院评估、手术安排、出院指导与随访，术后康复与随诊引导等有关工作；

建立日间手术质量与安全常态化监督机制，严格落实各项医疗核心制度和技术

操作规范、指南，实行主诊医生负责制；建立日间手术院内绿色通道和基层医

疗机构双向转诊通道；负责必要的信息化改造。  

（四）相关部门发现并核实转移收费、缩短治疗周期、降低诊疗标准、增

加参保人负担、术后管理脱节等行为，按协议和医保医师年度积分管理有关条

款处置，情节严重者暂停或终止医疗机构或主诊医师日间手术医保服务。  

五、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 2023 年 7月 12日起执行。原《关于延边医院开展日间手术医保

结算试点工作的通知》（延州医保管字〔2019〕8号）同时废止。 

附件：延边州医保定点医院日间手术备案表 

  

延边州医疗保障局 

延边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年 7月 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